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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贵州省有两种模式推进农户信用评价体系建设：一种是农村信用社根据其业务

需要推动建立的农信社模式；另一种是兴仁模式，由人民银行为主导搭建所有涉农金融机构可

以共享的平台，多方参与，并且增强政府社会管理功能。本文在兴仁县随机抽取 100 位农户作

为样本，通过两配对样本 T 检验方法，验证结果显示，样本农户在两种模式下的信用评价结果

相似，兴仁模式是适用于涉农金融机构进行风险控制的统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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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人民银行积极推动地方探索研究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以农户信用档案为基础，

建立农户信用评价体系，推进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建设。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金融服

务的主力军作用，建立农户信用档案，搭建适合于自身发展的农户信用评价体系，评定信用农

户，推动了当地农村金融的发展。随着更多的涉农金融机构加入农村金融服务活动中，农村金

融市场呈现出了多元化发展趋势，农户信用评价体系开始多样化发展，但同时也存在资源浪费

和评定工作重复进行等问题。目前贵州省有两种农户信用评价体系，一种是农村信用社搭建，

适用于其机构内使用(简称“农信社模式”)，该模式历时时间长，在农村的信贷工作中已见成

效。一种是在兴仁县试点建立，所有涉农金融可以共享(简称“兴仁模式”)，兼顾政府社会管

理和涉农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需要。本文 0 对农信社模式和兴仁模式这两种农户信用评价体系

进行比较研究。 

  

二、贵州省农户信用评价体系 

 (一)农信社模式的现状 

 农村信用社自 2006 年开始建立了农户信用评价体系，评定信用村(组)、信用乡(镇)，

制定有关管理办法，将农户信用评定工作制度化。通过农户信用评定，简化了手续，拓宽了农

户融资渠道，支持了“三农”的发展，信用村、信用户创建活动促进了农户信用意识的提高，

农村信用环境的形成。截至 2012 年 12 月末，已为贵州省 98.73%的农户建立了信用档案，并

为其中的 96.26%的农户评定了信用等级，占建档农户的；以农户信用档案和信用等级为基础

，累计向 570.81 万农户发放了 1356.61 亿元无担保无抵押的小额信用贷款。 

 农信社模式对农村金融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农信社模式

阻碍了各涉农金融机构共享机制的形成，不利于形成有序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近年来，贵州



农村信用社立足自身业务发展实际，积极推动信用农户评定工作，并且积极地寻求政府的支持

，推广其评价模式。而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涉农金融机构由于自身业务

特点和风险控制的规定，对参评农户有较高的担保要求，评价模式并不普及，造成了农村信用

社“一家独大”的现象。贵州省的农村金融市场要求建立多层次、功能互补的金融服务体系，

以一家行的评定作为信用农户的标准不利于农村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二是农信社模式不满足

政府社会管理的需要。 

 农信社模式的农户信用评价体系根源于其自身的风险防范，在设定评价指标的时候，着

重于考虑降低风险，保护资产安全的指标，评价的结果只能应用于农村信贷工作，对促进信用

环境的改善显现在是否按时足额还款上，过于单一，农户配合政府管理、执行有关政策的情况

等方面没有得到体现，不利于发挥政策导向作用，无法满足农村社会管理的需要。 

 (二)兴仁模式 

 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大对“三农”服务的投入，建立有序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改

善农村金融环境，2010 年兴仁县试点建立了贵州省农户信用评价的统一平台，即“兴仁模式

”：将政府创新社会管理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有机结合，组建多方参与的工作领导小组，完善

农户建档、评级、授信、放贷流程，建立农户信用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开展信用农户、信用村

组和信用乡镇创评，配套政府优惠政策，实现政府、农户和涉农金融机构三方共赢。2012 年

兴仁县农户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实现了地方政府、人民银行、各涉农金融机构的

信息共享。截至 2012 年 12 月，采集了兴仁县 50%的行政村农户信息，建立 26.44%农户的信用

档案，评定了信用等级的 34.14%农户获得了信用贷款。 

 (三)农信社模式及兴仁模式的比较分析 

 由表 1 可以看出两种模式既有相同点也有区别，主要区别在于： 

 一是农户信用评价体系建立的目的不同。农信社模式按照国家有关政策的要求向农村倾

斜信贷资金，着重在于对自身风险的控制。而兴仁模式强调“多方参与、多方受益”，构建地

方政府、人民银行、各涉农及金融机构等多方受益的信息共享机制，兼顾社会管理和商业银行

风险防范的需要。 

 二是农户的信用等级评定小组不同。农信社模式的信用等级评定主要是由村一级评定的

。农户等级的评定没有监督机制，容易出现“随意评”现象。而兴仁模式的信用等级评定以“

村-乡-县”科学制衡的“三联评”进行，农户等级的评定较为公允。 

 三是信用等级设定不同。农村信用社直接将农户信用等级划分为三类。而兴仁模式按照

有无贷款记录分为两类，有贷款记录的又细分为三类。目前信用记录良好，发生过信贷业务和

未发生过信贷业务的农户在履约还贷方面是存在风险差异的，农信社模式未将其考虑在内。 

 四是信用等级的评价指标不同。农信社模式将银行开户和结算情况作为评分的部分，兴

仁模式除了防范信贷风险的指标外，加入有关于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配合情况等指标，覆盖面

较广。此外，在两种模式的核心指标中也有二级指标的差异。农信社模式未含有家庭保障类等

指标。 



 

 

三、两种农户信用评价体系的实证研究 

 (一)实证研究的目的 

 农信社模式现已在贵州省的各个地区实践，并得到了验证，兴仁模式现仍在试点县中试

行，尚未得到推广应用。涉农金融机构对兴仁模式是否能够为防范自身的信贷风险服务持保留

态度。本文通过验证农户在两种模式下的信用评价结果相似，来证明兴仁模式是适用于涉农金

融机构进行风险控制的统一平台。 

 (二)样本的筛选与构成 

 本文主要采取随机抽样调查的方式取得样本。在兴仁县随机抽取 100 位农户作为样本，

根据农信社模式和兴仁模式的指标项采集基础信息。由于兴仁模式中除了信贷风险外考虑了社

会管理的需要，引入了有关指标并占有了一定的比重，农信社模式中仅考虑了信贷风险，两者

的核心指标均为与信贷风险有关的指标，即信用状况、经营能力、偿债能力。因此，两种模式

具有相似的结果只需要进行核心指标的比较即可。本文在样本数据处理过程中将对 100 位农户

分别按照两种模式的核心指标进行量化评分，并通过无量纲化的方法将两种模式构建在同一平

台进行比较分析。 



 (三)实证研究的方法 

 1.两配对样本 T 检验 

 两配对样本 T 检验是假设检验的一种方法，利用来自两个总体的配对样本，推断两个总

体的均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配对样本可以是个案在“前”“后”两种状态下某属性的两种不

同特征，也可以是对某事物两个不同侧面或方面的描述，抽样是互相关联的。配对样本通常具

有两个特征：第一，两组样本的样本数相同，第二，两组样本观察值的先后顺序是一一对应，

不能随意更改。 

 两配对样本 T 检验有以下几个步骤： 

 (1)提出零假设，两总体均值无显著差异，即 H0:m1-m2=0 

 (2)选择检验统计量，对两组样本分别计算每对观察值的差值得到差值样本，利用对其

均值是否显著为 0 的检验来推断两总体均值的差是否显著为 0。 

 (3)利用 SPSS 计算检验统计量观测值和概率 P 值；(4)给出显著水平α，作出决策。 

 2.无量纲化方法 

 利用指标体系对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时，会出现各指标之间由于计量单位和数

量级不相同，致使不能进行综合分析，这就需要对各指标数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无量纲化方

法主要有四类，包括极值化方法、标准化方法、均值化方法、标准差化方法。 

 (四)实证研究分析 

 本文在确定两种模式的核心指标后，对 100 位农户进行量化得分，运用无量纲化和两配

对样本 T 检验方法推断两种模式是否具有相似的结果。 

   

 从表 2 可以看出，在 100 个样本下，农信社模式的平均得分为 67.75，兴仁模式的平均

得分为 64.30.在对量化评分结果进行无量纲化后，进行两配对样本 T 检验，在 P=0.05，假设

两种模式评价方法的核心指标判断无差异的情况下得到以下结果。 

   



 从表 3 可以看出，配对变量的相关系数为 r=0.341，对应的概率 P 值为 0.001，可以认

为两配对变量有相关关系，即两者的判断结果趋同一致。 

  

 根据表 4，两配对样本的配对差的均值趋近为 0，T 统计量的值为 0，对应的概率 P 值为

1>0.05，故不能拒绝原假设，可以认为两种模式的核心指标对同一样本数据的判断结果一致。 

 (五)实证研究结论 

 通过上述检验，在假设两种模式评价方法的核心指标判断无差异的情况下，p>0.05，同

一样本的在农信社模式及兴仁模式核心指标的判断结果不具有显著性差异(具统计学意义

P<0.05)。由此可以推论同一样本数据在农信社模式与兴仁模式的评价结果是相似的。 

 

四、研究结论 

 本文从贵州省实际出发，研究目前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农信社

模式和兴仁模式农户信用评价体系，通过对两种模式的目的、适用范围、农户信用等级评定方

式、评定等级、评价指标等因素的比较分析，采取随机抽取样本，对两种模式进行两配对样本

T 检验，以此验证经过实践检验的农信社模式和有待推广应用的兴仁模式评价结果相似。兴仁

模式是适用于涉农金融机构进行风险控制的统一平台，兼顾了政府社会管理和涉农金融机构防

范风险的需要，“多方参与”、“多方受益”，评价指标科学、全面，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多元

化的需要，有助于政府配套政策的有效实施，能够实现政府、农户、涉农机构三方共赢，推进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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